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７

股票简称： 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收到股东姜飞雄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１２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２３％

）提交的

《关于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关于选举毛时法先生

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提案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案内容合法、合规，公司董事会同意将

《关于选举毛时法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作为新增临时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还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方可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其他事项不变， 现将本次大会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１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杭州中都青山湖畔大酒店钱王阁（杭州市临安圣园路

８８

号）。

３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

７

）审议《关于核定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８

）审议《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

２０１２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９

）审议《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０

）审议《关于选举毛时法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年度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

－１７

：

００

时）。

２

、登记地点：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浙江省临安市玲珑工业区环南路

１９５８

号）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真

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５

）邮编：

３１１３０１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６３８１８６０３

４

、其他事项

（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江 王晓红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６３８１８７３３

（

２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毛时法先生个人简历：

毛时法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民建会

员、 杭州市上城区政协委员。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任富阳市五交化公司财务科长；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任杭州富春会计师事务所评估部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浙江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杭州金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任浙江天孚会计

师事务所执行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浙江正大会计师事务所副董事长。

毛时法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５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７

关于核定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

２０１２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９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毛时法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注：委托人应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中用画“

√

”的方式明确表示意见；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平台系统出售所持有

的

＂

酒鬼酒

＂

股份自持有酒鬼酒

Ａ

股股份并自首次减持股份以来，累计减持

１６１９．８７９６

万股，累计减持比例达

到目前酒鬼酒总股本的

４．９８５％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披露的信息详见《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酒鬼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信息坡露义务人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及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持有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１８．３２８９

万股，占酒鬼酒总

股本的

４．９８％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６１８．３２８９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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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权益变动表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义务披露人是指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酒鬼酒指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减持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法人代表人： 郑万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５３９

（

２－１

）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税登记证号码：京国税京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２５４８９

号；

地税登记证号码： 地税京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２５４８９０００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佰亿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收购并经营中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债务追偿；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

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股票承销；直

接投资；发行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和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投资、财务及法律

咨询与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

／

地区的居留权 联系方式

郑万春 男 总裁 中国 无

０１０－６８０５４０６１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酒鬼酒股份之外，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

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７％

的股份；持有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４８％

的股权；持有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７８％

的股份；持有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

５％

的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 此次减持的目的是认为该股份目前已达到了投资预

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仍存在继续减持酒鬼酒股份的可能性。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拥有人减持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酒鬼酒股份减持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二、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

易平台系统出售所持有的

＂

酒鬼酒

＂

股份共计

６３８．１２８４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的

＂

酒鬼酒

＂

股份共计

７０３．７５１２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出售

２７８

万股。

自持有酒鬼酒

Ａ

股股份并自首次减持股份以来，累计减持

１６１９．８７９６

万股，累计减持比例达到目前酒鬼

酒总股本的

４．９８５％

。

三、信息义务披露人减持后至公告日止仍持有酒鬼酒股份

１６１８．３２８９

万股，占酒鬼酒总股本的

４．９８％

。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６１８．３２８９

万股。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

酒鬼酒股份

９８１．７５１２

万股，占酒鬼酒目前总股本的

３．０２％

。期间每次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减持股份时间 减持股数（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减持价格（元） 总股本（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５７

，

５００ ０．０８５０ ２１．４９８７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４０ ２１．５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０４

，

６８８ ０．０３４５ ２１．７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０３

，

７００ ０．０６７２ ２１．４７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２３

，

８００ ０．０４０９ ２１．４２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３３ ２１．４２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３２５

，

９２４ ０．１０７５ ２１．５８９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８７

，

１００ ０．０６１７ ２１．４１６ ３０３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５１３

，

５００ ０．１５８０ ２１．８９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６２６

，

４７４ ０．１９２８ ２２．６１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５６

，

５００ ０．０７８９ ２２．６８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８２

，

０００ ０．０５６０ ２３．７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７１４ ２４．７５５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７２

，

４６０ ０．０２２３ ２４．９２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９８

，

０００ ０．０３０２ ２５．７７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４４６ ２５．６７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１８８

，

０００ ０．０５７９ ２５．８４４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４

，

０００ ０．００７４ ２５．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８

，

０１７ ０．００５５ ２６．４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８５ ２７．０１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８０

，

０２４ ０．０５５４ ２８．２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３４

，

０００ ０．０１０５ ２７．４２４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５４２

，

５００ ０．１６７０ ２８．８１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９３

，

１０５ ０．０５９４ ２７．４６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３４

，

７１９ ０．０４１５ ２６．９３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４６５

，

３６４ ０．１４３２ ２５．７０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２

，

７３６ ０．００７０ ２６．２１３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３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０７７ ２４．７２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９６

，

９００ ０．０２９８ ２４．１２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０８ ２４．２０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２９

，

５１５ ０．０３９９ ２４．８３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５４

，

９４５ ０．０４７７ ２４．７５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２３

，

０００ ０．０６８６ ２４．９８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８ ２５．６３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６

，

０００ ０．０４８０ ２４．２７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５４

，

５００ ０．０１６８ ２４．７１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７

，

５１７ ０．００８５ ２２．１８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７７ ２２．６２１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８０

，

０２４ ０．０８６２ ２３．３７５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１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８５ ２６．５６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２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７５４ ２６．８７４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１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８５ ２７．０７１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４３６

，

０００ ０．１３４２ ２８．３２４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４３

，

０００ ０．０１３２ ２８．３５９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８６

，

０００ ０．０２６５ ２９．０４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中国长

城资产

管理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４６３

，

４４０ ０．１４２６ ３０．０６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２７

，

０００ ０．００８３ ３０．０７２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２４３

，

５６０ ０．０７５０ ３１．６９５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３１ ３１．７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３９

，

０００ ０．０４２８ ３１．００３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１１０８ ３１．８３８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３４７

，

０００ ０．１０６８ ３３．１０６ ３２４９３００００

合 计

９

，

８１７

，

５１２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师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万春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营业执照；

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

华侨国际四楼酒鬼酒运营中心

股票简称 酒鬼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７９０．２２

万股；持股比例：

５．５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１７１．８９

万股； 变动比例：

０．５３％

本次减持后持股数量

１６１８．３３

万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４．９８％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郑万春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2-004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9

日发出通知，

3

月

13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张德潭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

2012

年公司经营计划对下属控股公司的贷款、信托、股权等融资需要，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事

项：

（一）在公司已发生的对控股公司担保的基础上，

2012

年新增对控股公司担保额度

66.6

亿元（含本公司

为下属控股公司担保、控股公司为其下属控股公司担保）。

（二）提请股东大会在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担保

事宜（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

形）。

（三）在不超过已审批总额度的情况下，公司可依据各控股公司的实际融资额度适当调整担保对象和

担保额度。

（四）具体对外担保明细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对控股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并通过了《浙江金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融资计划》。

金凯物资为本公司间接控股的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99.6%

的股份。金凯物资拟以南京嘉业国际城

五号楼

24

套商铺，合计建筑面积

13958.21

平方米的房屋（以下简称

"

标的物业

"

）作抵押向华一银行进行贷

款。贷款总规模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融资综合总成本不超过

14%/

年，贷款期限为

36

个月，三年期循环使用。担保措施为以标的物业设定抵押物担保及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议案涉及的担保事项包含在公司

2012

年担保总额内，不再单独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审议并通过了《上海中凯佘山别墅装修贷款的议案》。

中凯置业为本公司间接控股的下属全资公司。 中凯置业拟以合法拥有的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佘天昆

公路

333

弄

14

幢

1140

号、地上建筑面积为

465.08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267.37

平方米之房屋所有权及其占

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及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佘天昆公路

333

弄

51

幢

2130

号、 地上建筑面积为

370.6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231.86

平方米（以下简称

"

抵押物

"

）向东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

请贷款。现将该融资计划如下：

1

、贷款规模

3,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佘山曼荼园项目别墅装修。

2

、本次贷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30%

，另一次性收取贷款金额

1%

的贷款安排费。本合同

期限内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三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的，根据新的贷款基准利率自放款日起每

6

个月

进行调整。

4

、贷款期限

3

年。

5

、利息支付方式：按季结息。

6

、还款方式：贷款本金分期还款，每半年还款一次。

7

、担保措施：（

1

）以标的物设定抵押物担保。

（

2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议案涉及的担保事项包含在公司

2012

年担保总额内，不再单独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吴东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持股

3%

以上的股东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的推荐，拟增选吴东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简历附后）。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反舞弊与举报制度》。

为防治舞弊，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降低公司风险，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确

保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和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根据上市公司法律、法规、证券交易市场和监管机构的规

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经营管理目标和实际情况，制订了《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反舞弊与举报制度》。

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拟定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上午

9

：

00

在杭州市体育场路

333

号雷迪森广场酒店三楼西湖厅召开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上议案一、议案四。

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附件：吴东明简历

吴东明，男，

1971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4

年参加工作，历任杭州钢铁集团

公司财务部基建财务科副科长、财务部资产科科长、财务部副部长。现任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财

务部部长。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日，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2-005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增加公司对控股公司担保额度

66.6

亿元，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在批准上述担

保事项的前提下，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决议生效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一、对子公司担保情况概述

1

、本公司新增对下属控股公司担保

59.6

亿元。

（

1

）为武汉巴登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汉巴登城

"

）新增担保

50,000

万元。

（

2

）为青岛嘉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青岛嘉凯城

"

）新增担保

100,000

万元。

（

3

）为海南华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南华航

"

）新增担保

50,000

万元。

（

4

）为湖州嘉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州嘉恒

"

）新增担保

35,000.00

万元。

（

5

）为苏州嘉和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嘉和欣

"

）新增担保

50,000.00

万元。

（

6

）为浙江金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凯物资

"

）新增担保

26,000.00

万元。

（

7

）为浙江湖州太湖阳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湖阳光酒店

"

）新增担保

30,000.00

万元。

（

8

）为上海嘉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嘉永实业

"

）新增担保

5000

万元。

（

9

）为上海中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凯置业

"

）新增担保

70,000

万元。

（

10

）为杭州名城北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部置业

"

）新增担保

40,000.00

万元。

（

11

）为杭州名城博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博园置业

"

）新增担保

140,000.00

万元。

2

、嘉凯城集团名城有限公司新增为其下属控股公司担保

7

亿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凯城集团名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名城集团

"

）为其子公司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名城实业

"

）新增担保

70,00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及担保基本情况及担保的主要内容

1

、本公司新增对下属控股公司担保

59.6

亿元。

（

1

）为武汉巴登城担保

50,000

万元。

武汉巴登城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 净利润

-

2355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7645

万元，总资产是

149540

万。该资金主要用于武汉巴登城项目开

发。

武汉巴登城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股

51%

、广东恒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恒丰

"

）持股

39%

、深圳启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启德

"

）持股

10%

。广东恒丰和深圳启德分别按持股比例为武

汉巴登城提供同比例担保。

（

2

）为青岛嘉凯城担保

100,000

万元。

青岛嘉凯城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

740.17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119240.2

万元，总资产

139522.61

万元。该资金主要用于青岛嘉凯

城项目开发。

青岛嘉凯城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股

51%

、浙江省浙信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信地产

"

）持股

35%

、青岛百通城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百通集团

"

）持股

14%

。浙信地产和百通集团分别按

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

（

3

）对海南华航担保

50,000

万元。

海南华航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722.51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170.40

万元；总资产

6007.98

万元。该资金主要用于海南项目开发。

海南华航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股

70%

，浙江乐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30%

。乐程旅游按持股比例提

供同比例担保。

（

4

）为湖州嘉恒担保

35,000.00

万元。

湖州嘉恒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本公司实际控制该公司

98.9%%

股份。该公

司于

2011

年

11

月注册成立。该资金主要用于湖州龙溪港项目的开发建设。

（

5

）为嘉和欣担保

50,000.00

万元。

嘉和欣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

29401.86

万元，净利润

9505.34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01514.67

万元，净资产

44098.88

万元。该资金主要用于苏伦场项

目。

嘉和欣股权结构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苏州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嘉业

"

）持股

65%

，浙江东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欣地产

"

）持股

35%

，本公司实际控制其

61.1%

的股份。东

欣地产按持股比例为嘉和欣提供同比例担保。

（

6

）为金凯物资担保

26,000.00

万元。

金凯物资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五金交电、机

电设备、服装鞋帽的销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限止或禁止的除外），本

公司直接和间接控制金凯物资

99.4%

的股份。

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

14248.15

万元，净利润

151.04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396.88

万元，净资产

2107.99

万元。该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7

）为太湖阳光酒店担保

30,000.00

万元。

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控制太湖阳光酒店

99.16%

的股份。

太湖阳光酒店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餐饮、住宿等，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控制其

99.16%

的股

份。

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

3737.34

万元，净利润

-722.26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4360.98

万元，净

资产

28741.95

万元。该资金主要用于充实流动性资金。

（

8

）为嘉永实业担保

5000

万元。

嘉永实业注册资本

5667

万元，主营业务为销售百货、国内贸易。

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

649.77

万元，净利

润

-146.65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553.83

万元，净资产

6291.97

万元。该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经营

活动。

嘉永实业股权结构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浙江嘉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75%

、本公司下属控股公

司苏州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0%

，上海嘉沪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5%

。嘉沪实业按其持股比例

提供同比例担保。

（

9

）为中凯置业担保

70,000

万元。

中凯置业注册资本

1560

万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

的股份。

2010

年主

营业务收入

111418.92

万元， 净利润

35664.68

万元；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33712.95

万元。 总资产

150954.49

万元。该资金主要用于中凯蔓荼园项目开发建设。

（

10

）为北部置业担保

40,000.00

万元。

北部置业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

的股份。

2010

年

主营业务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14.66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5830.64.

万元，净资产

39985.34

万元。该资金主要用于名城公馆项目开发。

（

11

）为博园置业担保

140,000.00

万元。

博园置业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

的股份。

2011

年

新成立。该资金主要用于博园项目开发建设。

2

、名城集团为名城实业担保

70000

万元。

名城实业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金属材料及制品、有色金属、铁矿砂、焦炭、建筑装饰材料、机

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通信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轻纺产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饰

品）、健身器材、体育用品、旅游用品、日用百货、服装的销售；机械设备的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

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1,976.20

万元，净利润

1354.96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

资产

104939.52

万元，净资产

9047.40

万元。名城集团为名城实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总额

不超过

70,000.00

万元提供担保，主要用于名城实业补充流动资金。

名城实业股权结构为名城集团直接和间接持股

67%

，杭州宝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宝恒投

资

"

）持股

33%

。宝恒投资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后，董

事长在上述担保总额

66.6

亿元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在不超过总体新增担保额度的情况下，公司可依据

各控股公司的资金需求适当调整担保对象和担保额。

三、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的被担保方均为公司下属的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资金

主要用于项目开发和补充流动资金等，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

在与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形。公司将通

过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情况、及时跟踪被担保人的经济运行情况，强化担保管理，

降低担保风险。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至公告日止，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36.5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比例为

58.6%

，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以上担保余额中预计有

13.63

亿元将于

2012

年因借款到期而解除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2-006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2

年

3

月

30

日上午

9

：

00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5．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2

年

3

月

26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杭州市体育场路

333

号雷迪森广场酒店西湖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1

）关于审议《公司

2012

年担保额度的议案》；

（

2

）关于审议《增选吴东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3．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刊登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的《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直接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3

月

27

日

-28

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3:30-17:00

3.

登记地点：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欧美中心

19

楼董事会办公室

4.

登记办法：

（

1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2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

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欧美中心

19

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310012

联系电话：

0571-87376620

、

0571-87376619

传 真：

0571-87922209

联 系 人：喻学斌、王劲灵

2.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增选公司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关于增选吴东明先生为

公司董事的议案》，在审阅有关文件后，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1

、公司股东杭州钢铁集团公司提名吴东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是在充分了解被提

名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兼职等情况后做出的，未发现本次提名的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有《公

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该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合法、合规。

2

、上述人员的提名、决议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

决议合法、合规。同意将上述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黄廉熙、张旭良、岳意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2-04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

11

信达

CP01

，债券代码

1181124

）

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

债券简称：

11

信达

CP01

4.

债券代码：

1181124

5.

发行总额：

3

亿元

6.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5.60%

7.

到期兑付日：

2012

年

3

月

23

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

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 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

发行人：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新颜

联系方式：

0592-6021750

2.

主承销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傅强，李彬

联系方式：

010-63220563

3.

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 骆 晶

010-88170742

资金部 曹 郡

010-88170211

李振铎

010-88086328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2- 006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了相

关部门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0844000405

，有效期三年。

近日，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官方网站（

http://www.gdstc.gov.cn

）刊登了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

东省国家税务局及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公布广东省

2011

年第一批通过复审高新技术企业名

单的通知》（粤科高字

[2012]33

号）。根据该文件，公司通过了广东省

2011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证书编

号为

GF201144000339

，有效期三年。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在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

2011

年已按

15%

所得税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此前发布的

2011

年度

业绩快报所披露的主要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6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闰土股份

"

）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收到公司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周成余先生的《关于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报告》，周成余先生因工作繁重，申请辞去公

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去董事会秘书后，周成余先生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周成余先生的书面《关于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了正常履行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在聘任新的董

事会秘书之前，周成余先生仍然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周成余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05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3

月

12

日，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

］

311

号《关于核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9,000

万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

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证券代码：

000625

（

200625

） 公告编号：

2012-1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

B

股事项进展情况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自

2012

年

3

月

12

日起正式实施回购部分

B

股方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中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

，公司将自该事实发

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2

年

3

月

13

日，公司回购

B

股数量为

51,348,6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6％

，购买最高价为港

币

3.68

元

/

股，最低价为港币

3.52

元

/

股，支付总金额为港币

185,098,754.23

元（含印花税、佣金）。

截至

2012

年

3

月

13

日，公司累计回购

B

股数量为

83,765,6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3％

，购买

最高价为港币

3.68

元

/

股，最低价为港币

3.29

元

/

股，支付总金额为港币

299,999,855.23

元（含印花税、佣金）。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8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7

日发布《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3

月

7

日开市时起停牌。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该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因该事项的方案有待进一步论证，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并计划于

3

月

19

日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2012-004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审委审核通过，并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

】

308

号），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

债券，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3

日


